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物资出入库管理制度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本办法由发展规划与实训装备处负责解释。为规

范物资出入库程序和管理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物质入库

物资入库分为物品（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）入库和固定资产入库两类

（一）物品（材料、低值品）入库：

1.采购人员将物资采购后，根据发票，认真、完整地填写《物资入库单》（学

院统一印制）。

2.验收人员根据采购员提供的发票和填写的《物资入库单》，仔细验收新购

物资的数理和质量，并在《物资入库单》上签字。

3.库房管理员签字并做好台账，最后经设备处负责人签字后，按物资流通类

别入库。

（二）固定资产入库：

1.采购人员将物资采购后，根据发票，认真、完整地填写《物资入库单》（学

院统一印制）。

2.验收人员根据采购员提供的发票和填写的《物资入库单》，仔细验收新购

物资的数量（含配件）、质量以及产品合格证、说明书等技术文件是否齐全注明；

属实验、教学等专业物资应与专业人员共同验收。

3.库房管理员签字并办理固定资产卡片和台账，最后经设备处负责人签字后，

按物资类别入库。

二、领用物质的程序

为加强学院物资库房管理，各部门在领用物资时，需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各部门必须由资产管理员负责领取物资。

（二）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在领取物资时，首先根据本部门实际所需情况，填

写物资《领料单》（学院统一印制），领料单应注明时间、材料名称、规格、请求

领取的数量。固定资产和材料低值品、易耗品，应分开填写领料单。

（三）领料单由领料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方可领取物资。

（四）设备处负责人审核领料部门领取的物资是否在预算内支出后，在《领



料单》上注明实际领取量并签字。

（五）库房管理员根据领料单发放物资并签字，同时做好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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